
3,349,164

603,493

425,085

325,822

436,116

250,473

391,022

47,675

67,591

67,687

159,397

69,244

70,882

59,906

116,262

39,841

51,450

9,474

49,529

53,330

36,131

17,172

1,582

2,758,814,877

505,352,147

355,880,902

272,554,431

359,939,567

206,594,759

316,034,458

38,899,814

56,357,006

55,218,474

128,393,112

57,077,320

56,073,333

48,739,412

91,616,303

30,772,240

40,421,569

7,475,147

40,549,416

44,727,589

30,084,333

14,705,141

1,348,4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58,814,877

505,352,147

355,880,902

272,554,431

359,939,567

206,594,759

316,034,458

38,899,814

56,357,006

55,218,474

128,393,112

57,077,320

56,073,333

48,739,412

91,616,303

30,772,240

40,421,569

7,475,147

40,549,416

44,727,589

30,084,333

14,705,141

1,348,404

 總　　　　　計

 　新　 北　 市

 　臺　 北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蘭　 縣

 　新　 竹　 縣

 　苗　 栗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林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蓮　 縣

 　澎　 湖　 縣

 　基　 隆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金　 門　 縣

 　連　 江　 縣

中華民國106年12月

 本局國民年金組。

     3.保險費率自106年1月1日起由8％調整為8.5％。
       故本月份本表應計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無政府應負擔部分。
     2.100年7月1日修正生效國民年金法第13條第6項規定，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於每年5月底及11月底，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並溯自97年10月1日施行。
 註：1.本表被保險人數係指當月納保人數，地區別依被保險人戶籍所在縣市統計。 中華民國107年 2月13日

 國民年金被保險人數及應計保險費－按地區分

 單位：人、元

 應　　　　計　　　　保　　　　險　　　　費

 地　區　別 被保險人數  政　　　府　　　補　　　助
 合　　計 被保險人

 小　　計 中 央 政 府 地 方 政 府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


